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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61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7-00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01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

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

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

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alkweb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5、2014 年 8 月 7 日，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并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

的公告》，公司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65 名调整为 64 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由 613.21 万股调整为 610.18 万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4

年 8 月 7 日，公司的总股本由 396,821,377 股变更为 402,923,177 股。 

6、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确定以 2015 年 7 月 16 日作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符合条

件的 26 名激励对象授予 61.39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23.12 元/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7、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拓

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或“本计划”）的相关规定，拟对已经离职以及个人绩效未完全达标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 29.72 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 9.75 元/股；除上述回购情形外，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条件的  55 名激励对象办理

139.10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8、2015 年 8 月 5 日，公司为符合条件的 55 名激励对象办理了 139.10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并发布了《关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 

9、2015 年 8 月 27 日，公司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并发布了《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

告》，公司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6 名调整为 25 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61.39 万股调整为 55.89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15 年 8 月 28 日，

公司的总股本由 442,710,765 股变更为 443,269,665 股。 

10、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完成了对已经离职以及个人绩效未完全达标

的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29.72万股限制性股票股进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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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注销。 

11、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末公司总股本 557,277,7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10 

股。公司于 2014 年 07 月 18 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 4,413,560 股相应增加至 8,827,120 股；公司于 2015 年 07 月 16 日向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58,900 股相应增加至 1,117,800 股。 

12、公司于 2016 年 07 月 26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

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拟对已经离职以及个人

绩效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31,708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31,708 股、回购价格为 4.855 元/股，预留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00,000 股，回购价格为 11.540 元/股；除上述回购情形外，

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条件的 56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和 23 名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办理 4,516,312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本次解锁的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分别为 2016 年 8 月 10 日及

2016 年 8 月 29 日。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 

项目 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333,600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267,600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66,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数量（股） 4,996,900 

占股权激励限售股的比例 6.6761%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30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4.855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单价（元） 1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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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金额（元） 2,060,838.0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1、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五节“本激励计划的变更

与终止”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已离职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波、敖翔、陈浩亮以及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吴蒿、杨宇辉、许崇博、方方、曾海燕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 333,600 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将由 1,111,483,036 股变更为 1,111,149,436 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

履行相应减资程序。 

2、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六节“回购注销的原

则”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派息、配股

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P 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

价格；n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缩股 

P＝P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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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n 为每股的缩股比例（即 1 股股票缩为 n 股股票）。 

（4）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

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为正数。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2015 年 7 月 16 日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9.8 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为 23.12 元/股。公司于 2015 年 5 月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15 年 2 月 28 日总股本 442,710,76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实施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57,277,7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股份 

10 股。根据上述公式，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4.855 元/

股，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11.540 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94,038,562 17.46% -333,600 193,704,962 17.43%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97,125,256 8.74% 0 97,125,256 8.74% 

股权激励限售股 4,996,900 0.45% -333,600 4,663,300 0.42%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76,673,424 6.90% 0 76,673,424 6.90% 

高管锁定股 15,242,982 1.37% 0 15,242,982 1.37% 

二、无限售流通股 917,444,474 82.54% 0 917,444,474 82.57% 

三、股份总数 1,111,483,036 100.00% -333,600 1,111,149,436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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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波、敖翔、陈浩亮、吴蒿、杨宇辉、许

崇博、方方、曾海燕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回购注销上述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333,600 股，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和2015年度权益分派，

需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及公司《激励计划》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3、董事会进行本次回购注销已得到了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程序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33,600 股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波、敖翔、陈浩亮、吴蒿、杨宇辉、许崇博、

方方、曾海燕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解锁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 

2、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权益分

派，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激励计划》规定对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我们同意对上述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回购事项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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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尚待按照《公

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及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激励计划之限

制性股票部分回购注销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01 月 24 日 

 




